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高性能中间体中试平台

	地理位置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港的临港工业园内

	联 系 人
	丁志东
	办公电话
	18153517918
	陪同人员
	丁志东

	现场调查人员
	--
	调查时间
	--

	采样人员
	--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甲基丙烯酸、环氧乙烷、甲基丙烯酸羟基酯、对羟基苯甲醚、丁二烯、甲苯、乙醇、四氯化钛、三氯三乙基二氯、环十二碳三烯、盐酸、氢氧化钠、氮气、高温、噪声等

	检测结果
	--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该工程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工业园中试搬迁项目—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及环十二碳三烯一体化中试单元属于新建项目，本报告根据《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51号）及《关于做好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的指导意见》（鲁安监发[2013]12号）的相关规定，结合该工程有关资料、该工程工程分析及相关工程分析综合分析后认为：
拟建项目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并对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设计，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工业园中试搬迁项目—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及环十二碳三烯一体化中试单元在实施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本报告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和建议，确保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有效运行，实现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的前提下，拟建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拟建项目在可研报告中提到的、本评价报告补充的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逐一落实到施工、生产中，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建议通过《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中间体中试平台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建设单位应组织对《预评价报告》修改完善，经专家组确认后按规定程序上报。


